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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单位简称： 

发行人、南钢股份、上市公司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资管机构 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指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发行对象 指 
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

的资管机构设立定向产品予以认购）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指 南京钢联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指 南钢联合 

保荐人、保荐机构、本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签字会计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般用语：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南钢股份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发行对象发行A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084.45万元人民币之行为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发行人和德邦证券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签署的《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章程、章程 指 不时修改或修订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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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式）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本次非公

开发行有关议案。 

2015 年 1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获得受理，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

会议审议无条件通过。2015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出具的证监许可[2015]2137 号《关于核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该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770.50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

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德邦证券设立定向产品予以认购），发行对象将以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 

2015 年 11 月 26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向德邦证券发出《缴

款通知书》，通知认购方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德邦证券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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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国泰君安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

行营业部，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97020153400000063）。 

发行人会计师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天衡验字（2015）第 2099 号《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认购资金总额验资报告》。

经审验，保荐机构收到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为人民币

197,672,800.00 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

的余额划转至南钢股份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5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会计师出具了天衡验字（2015）第 2100 号《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止，南钢股份实际已向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

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德邦证券设立定向产品予以认购）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86,32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29 元，应募集资金总

额 197,672,800.00，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426,32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91,246,48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6,320,000.00 元入资本公积人

民币 104,926,480.00 元。 

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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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86,320,000 股。 

4、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29 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29 元/股。 

5、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97,672,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6,426,32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191,246,480.00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8,632.00 万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8,770.50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 名，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

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南钢股份 2015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

（由受托管理该

计划的资管机构

德邦证券设立定

向产品予以认购） 

2.29 86,320,000 197,672,800.00 36 

合计 - 86,320,000 197,672,800.00 -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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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内的公司员工认购，由德邦证券设立“德邦-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进行管理，用于投资南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南钢股份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限为 48 个月。资管机构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南半幢 9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以及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6,320,000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内的公司员工认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德邦证券实际控制人为郭广昌先生，与南钢股份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

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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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股份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

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南钢股份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不存在未来交易的安

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情况 

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内的公司员工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作为委托人，委托德邦证券设立“德邦

-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管理，用于投资南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德邦-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德邦证券根据《证券公司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

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设立，

管理人德邦证券已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将“德邦-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抄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德邦证券【2014】584 号文）。备案文件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审核通过。 

 

南钢股份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南钢股份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其均系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自筹资金（包括：员工合法薪酬及法律行

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所筹集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员工持股之间不存

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南钢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

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

购南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的锁定期内，不会部分

或全部转让本次认购的股票。 



11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张翼、吴国梅 

项目协办人：刘枫 

经办人员：沈颖、吉劼、张其乐 

联系电话：021-38676475 

联系传真：021-38674241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清江南路 70 号国家水资源大厦 9 层 

负责人：马群 

经办律师：李远扬、焦翊 

联系电话：025-84503333 

联系传真：025-84505533 

（三）审计机构 

名  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Ｂ座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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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余瑞玉 

签字会计师：陈建忠、游世秋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联系传真：025-84716883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Ｂ座 20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余瑞玉 

签字会计师：游世秋、杨贤武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联系传真：025-84716883 

第二节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795,351,958 46.32 

2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14,179,672 2.95 

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6,999,791 0.70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125,065 0.47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富成长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999,901 0.31 

6 方威 10,727,7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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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60,700 0.20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560,500 0.20 

9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6,365,800 0.16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翔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016,253 0.16 

合计 2,005,087,340 51.7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795,351,958 45.31 

2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14,179,672 2.88 

3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员工持股

计划 
 86,320,000 2.18 

4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

投资基金 
 29,623,292 0.75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6,999,791 0.68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125,065 0.46 

7 李亮  12,881,300 0.33 

8 方威  10,727,700 0.27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天富改革新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20,088 0.26 

10 王顺兴  8,892,800 0.22 

合计 2,113,221,666 53.3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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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变动数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0 0.00 86,320,000 86,320,000 2.18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3,875,752,457 100.00 - 3,875,752,457 97.82 

合计 3,875,752,457 100.00 86,320,000 3,962,072,457 100.00 

（二）资产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资本结构

得到改善，财务费用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进一步融

资的能力。 

（三）业务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公司的业

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治理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

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

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南京钢联直接持有南钢股份

1,795,351,95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6.32%；南京钢联是南钢联合的唯一

股东，南钢联合持有南钢股份 114,179,6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南

京钢联通过直接和间接控制，在南钢股份中实际控制的股份达到 1,909,531,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27%，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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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南京钢联 60%的股权。郭广昌先生实际控制上述三家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本次发行公司将增加 86,32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由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南京钢联直接及间接持

有南钢股份股权比例变化为 48.20%，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郭广昌先生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

作。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公司尚无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的计划。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关系，也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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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之

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中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

的发行对象为南钢股份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

德邦证券设立定向产品“德邦-南钢股份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予以认购），该

员工持股计划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上述发行对象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德邦-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经根据规定完成

了备案；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次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及结果均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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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本次发行方案确定的

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均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南钢股份 2015 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德邦证券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予以认购），该员工持股计划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上述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关于

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德邦

证券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发行已履行完毕的发行程序及结果均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德邦证券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德邦-南钢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私募产品备案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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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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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发行保荐书》；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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